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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3 月 2 日，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部分房屋抵押贷款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大东支行签订总额
为人民币 138,000,000.00 元的《房地产抵押合同》，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将位于吉林市高新区深圳街 99 号的部分土地及房产 [吉林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吉（2019）吉林市不动产权第 0042054 号”，共有宗地面

积 20,224.48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11,430.68 平方米]和[吉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颁
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吉（2019） 吉林市不动产权第 0042028 号”， 共有宗地面积
20,616.55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14,181.23 平方米]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市大东支行作为贷款担保， 担保贷款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38,000,000.00 元，
抵押期限自抵押资产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之日起，至本次贷款偿还完毕止。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房屋抵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第二
期）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第二期）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4 日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并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11 月 1 日、12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4 日披露了《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0 年 2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194,400 股，占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28%，购买的最高价为 7.23 元 / 股，最
低价为 6.59 元 / 股，支付的金额为 49,014,115.43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43,728,210 股，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的比例为 0.9893%，购买的最高价为 8.74 元 / 股、最低价为 6.59 元 / 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 337,986,242.48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有关规定的要求， 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2020-004
债券代码：110045 债券简称：海澜转债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鄂证调查字 2019046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3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编号：2019-056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已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 日、2019 年
9 月 3 日、2019 年 10 月 9 日、2019 年 11 月 5 日、2019 年 12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3 日、
2020年 2月 4日披露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
告》（编号：2019-066号、编号：2019-077号、编号：2019-086号、编号：2019-096 号、编号：
2019-107号、编号：2020-002号、编号：2020-013号）。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经营情况
正常。 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
国证监会最终认定构成信息披露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股票将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或暂停上市或其他处理情形的风险；如公司所涉及的立案调查事项最终未被中国
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不会因此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暂
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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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一年以内、满足保本要求、到期还本付息的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类现金管理产品，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19-011 号公告）。

一、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购买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的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19-045 号公告），截止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到期收回，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理财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实际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

（元）
资金
来源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挂钩汇率结构性存款
（SDGA191462） 保本保证收益性 6,000 2019年 11月 29日 2020年 2月 28日 91天 3.75% 560,958.90 闲置募集资

金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8,000 50,000 816.11 8,000

合 计 58,000 50,000 816.11 8,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额 13,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3.2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4.1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制药 公告编号：2020-003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青岛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邦投资”)持有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22,4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4%，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路邦投资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2020 年 2 月 5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路邦投资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14,480,000 股，占当前总股本的 7.24%，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青岛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2,480,000 11.24% IPO前取得：11,2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240,000股

备注：“其他方式取得”指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持股 5%以上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青岛路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4,000,000 2.00% 2019/9/10～2020/2/5 集中竞价交易 9.77－13.64 46,704,927 已完成 14,480,000 7.24%

备注：减持期间，路邦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4,000,000 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3/2

证券代码：603798 证券简称：康普顿 公告编号：2020-008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2 日（T+1 日）主持了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翔港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08481
末“6”位数 302385，502385，702385，902385，102385，772912
末“7”位数 6111845，7361845，8611845，9861845，4861845，3611845，2361845，1111845，1875017
末“8”位数 19586629，32086629，44586629，57086629，69586629，82086629，94586629，07086629，46154497
末“9”位数 994961012，494961012
末“10”位数 2055637404

凡参与翔港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1,24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 手（1,000 元）翔港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499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3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葛建松先生持有公司 8,150,000 股，占宣城市华菱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的 6.11%。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葛建松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预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2,037,5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3%。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葛建松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150,000 6.11% IPO前取得：8,1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葛建松 不超过：2,037,500股 不超过：1.53% 竞价交易减持 ， 不超过：
2,037,500股 2020/3/24～2020/9/19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股东葛建松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3）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锁定期满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本人保证减持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每
次减持时，本人将至少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该次减持原因、减持数量、减持方式、未来减持计划等；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如本人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发行人，并将赔偿因违反承诺出售股票而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的损失。

（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1）-（3）项承诺。 如本人未能遵守上述锁定期承诺，本人违反承诺获利归公司所有，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5）自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如本人未能遵守上述承诺，本人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本人所持公司剩余股份锁定期延长 6 个月。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2020-017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副总经理余奕宏持有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股份来源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获得

的股份。
2019 年 8 月 2 日，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并已上市流通，本次解锁股票数量：51.20 万股 ;其中余奕宏本次

解锁股票数量为 48,000 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期间， 余奕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00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67%；截止 2020 年 02 月 28 日

收盘后，余奕宏持有公司股票 114,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0.127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届满。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余奕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0,000 0.13% 其他方式取得：12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余奕宏 6,000 0.0067% 2019/9/30～2020/3/1 集中竞价交易 20.36－20.36 122,160 未完成：6000股 114,000 0.127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3/3

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原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前，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益博欣”）持有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康德莱”）股份 23,974,6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宏益博欣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过半。 宏益博欣自披露股份减持计划至今， 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416,0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不再属于持股 5%以上的股东。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收到宏益博欣发来的《宏益博欣关于康德莱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现将减持计划主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宏益博欣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3,974,635 5.43% IPO前取得：15,622,250股
其他方式取得：8,352,38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宏益博欣 4,416,090 1% 2019/12/3～2020/5/30 集中竞价交易 9.336-10.704 45,107,784.80 19,558,545 4.4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宏益博欣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宏益博欣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宏益博欣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宏益博欣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

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0-022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王安安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3,260,4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2%，本次解除质押 11,024,000� 股，解除质押后王安安女士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

被质押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接到公司股东王安安女士的通知，王安安女士于近日将其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安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11,024,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4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3%
解除质押时间 2020年 2月 28日
持股数量（股） 63,260,438
持股比例 16.2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如相关股东未来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进行股份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股）

已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股）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股）

未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股）

湖南艾华
控股有限
公司

190,493,063 48.84% 16,509,000 16,509,000 8.67% 4.23% 0 0 0 0

王安安 63,260,438 16.22% 11,024,000 0 0 0 0 0 0 0
合计 253,753,501 65.06% 27,533,000 16,509,000 8.67% 4.23% 0 0 0 0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 日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989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3\
债券代码：113504 债券简称：艾华转债
转股代码：191504 转股简称：艾华转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为保证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务融资工具
简称：19 东航股 MTN001，债务融资工具代码：101900281）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
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融资工具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务融资工具简称：19 东航股 MTN001
4.债务融资工具代码：101900281
5.发行总额：30.00 亿元
6.本计息期债务融资工具利率：3.70%
7.付息日：2020 年 03 月 07 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其付息资金由发行人

在规定的时间足额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银
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务融资工具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 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
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史冬元
联系方式：021-22330787
2.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鲲绪
联系方式：021-230507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笑天
联系方式：010-88007061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清算部
联系人：发行岗
联系方式：021-23198787、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0-004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0 年付息公告


